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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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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 宁 省 教 育 厅

辽 宁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辽爱卫办〔2026〕7 号

关于开展“守护青春”无烟学校

巩固提升行动的通知

各市爱国卫生运动协调（工作）机制（本溪市爱国卫生运动

委员会、盘锦市健康辽宁推进委员会），沈抚示范区社会事

业局，各市卫生健康委、教育局、市场监管局，省内各高校：

为切实守护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成长环境，巩固提

升无烟学校创建成果，决定开展“守护青春”无烟学校巩固

提升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行动范围及要求

本通知所称学校，包括托幼机构、中小学校、中等职业

学校以及普通高等学校。












